
附件8：

承 诺 书

江夏区教育局：

按照《湖北省民办学校年检办法》，我校参加江夏区教育局组织的2021年办学许可证的年检，按照要求提供相关年检材料。现在此郑重承诺：我校（园）对此次提交的各类年检材料负责，保证各项材料全部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如有弄虚作假行为，自愿承担一切后果。
承诺人（单位法人）签字：

单位（盖章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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